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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做好国家地名信息库更新完善 

工作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： 

国家地名信息库是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重要成果，是地名

普查成果首次全面向社会提供信息化服务的创新举措。根据民

政部《关于开展国家地名信息库更新完善工作的通知》（民办

函〔2019〕109 号）要求，须对 2015 年以来地名变化情况进

行更新完善，并建立地名信息库更新长效机制。为进一步做好

我省国家地名信息库更新完善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充分认识开展国家地名信息库更新完善工作的重要性 

国家地名信息库是国家重要基础数据库，是第二次全国地

名普查重要成果。自地名普查标准时点（2014年 12月 31日）

以来，大量的地名信息发生了变化，因此必须根据实际变动情

况进行相应更新。开展国家地名信息库更新完善工作，建立健

全地名信息更新机制，对于更好履行地名管理职责，进一步提

升地名管理服务的能力和水平，确保地名信息现势性、准确性，

推动地名标准化、规范化，保护、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地名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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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，充分满足社会对地名信息的需求，具有重要意义。2019

年上半年，我省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开展了 2015-2018年地名数

据补充更新工作，共形成地名数据 8961条。 

二、国家地名信息库更新完善工作内容及要求 

更新完善国家地名信息库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任务。各地要

按照“统一平台、分级负责、资源共建、信息共享”的原则，采

取“自下而上报送，逐级审核把关、线上线下结合”的方式，

确保地名信息更新完善工作落到实处。 

（一）职责分工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民政局要及时做好本行

政区域内地名信息的采集、更新、上报工作，确保相关数据真

实、准确、有效；设区市民政局要加强组织指导，及时做好对

县级报送数据的审核和跨县级地名的整理、更新、上报工作,

确保审核上报数据的完整、准确和规范；省民政厅将加强统筹

指导，及时做好对各地报送数据的审核和跨市界地名的整理、

更新、上报工作，确保上报信息的质量符合要求。 

（二）更新重点。各地在全面做好地名信息采集更新的基

础上，要着重突出地名的基本信息，包括：地名的标准名称、

类别、地理位置、原读音、罗马字母拼写和来历、含义、历史

沿革等。当前，在对 2019年地名信息采集更新的同时，要重

点针对全国地名信息政务管理平台反馈问题进行核实修改，对

地名名称不标准、属性信息不准确、多媒体缺失等问题进行查

缺补漏、核实纠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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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方法路径。非涉密敏感地名信息的采集更新采用线

上方式，依托国家地名信息库的地名信息政务管理平台

（http://dmgl.mca.gov.cn）进行；涉密敏感地名信息的采集更

新，采用线下方式，由设区市民政局审核汇总，并通过机要渠

道报送。相关专业问题可在国家地名信息库技术交流 QQ 群

（群号 778399013）咨询交流。 

（四）时限要求。各设区市民政局应于每年 6月 20日前

完成上一年度地名信息更新上报工作，省厅审核后于 6 月 30

日前报至民政部。全国地名信息政务管理平台反馈的问题原则

上应在反馈后的 1个月内核实修改。 

三、充分用好国家地名信息库的地名信息政务管理平台 

各地要把地名信息政务管理平台作为地名信息更新的重

要途径，积极推动政务管理平台在地名日常管理中的应用，做

好数据衔接，确保及时更新。 

（一）做好用户配置。要在此前下发的地名信息政务管理

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账户的基础上，根据本地工作实际，开

展用户配置。 

（二）搞好系统对接。本地已有地名管理系统的，要做好

与国家地名信息库的数据衔接工作，实现不同系统间地名信息

统一规范、无缝衔接。 

四、稳妥推进国家地名信息库更新完善工作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要把更新完善国家地名信息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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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践行“民政为民、民政爱民”工作理念、提升地名管理服

务能力的重要举措，立足当地实际，以高度负责的态度，组织

实施好地名信息采集、更新、上报等工作。 

（二）强化保障措施。各地要把地名信息更新完善作为加

强和改善地名管理工作的重要抓手，将所需经费列入年度预算，

加强人员配置，落实工作责任，采取安排专人或委托专业机构

负责等多种方式做好国家地名信息库更新完善工作，做到有人

干事、有钱干事。 

（三）确保数据安全。各地要牢固树立数据资源保护意识，

严格按照国家有关保密规定和保密管理要求，认真细致地做好

涉密、敏感地名信息管理工作。涉密、敏感地名信息要采取线

下更新方式，严禁通过互联网传输，防止出现失泄密情况，确

保地名信息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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